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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講章 3 月 4-5 日—朱京華傳道 
 

屬靈操練(五)：自省與認罪 

屬靈操練(Spiritual Discipline)的重點是靈/生命(Spirit)，這靈/生命是

指我們的靈/生命，更加也是指來自聖靈的、屬於聖靈的、在聖靈裡

的、聖靈給予我們的操練。目標是讓我們的生命更新及成長，更加

似耶穌基督。屬靈操練不是只是學一套外顯行為、道德標準、鸚鵡

學舌的言談，而是從我們的靈/生命出發的更新及成長。 
 

從屬靈生命操練的角度來看自省與認罪，因為我們要對付罪惡，因

為罪惡破壞人的生命、轄制了人的靈，摧毀了人與自己、人與上主、

人與人的關係。所以自省與認罪是非常重要的屬靈生命操練，既屬

個人操練，也是群體操練。 
 

聖經教導當我們自省與認罪，是聖靈讓人與祂一同正視罪惡，為了

讓人經歷上主的釋放；同時也讓人從教會群體、弟兄姊妹中，更進

深經歷醫治。因為上主心中最想饒恕我們的罪惡，為了饒恕人，祂

付出極大的代價對付罪惡，祂發動了一連串的救贖行動，為了釋放

及醫治每個被罪惡壓傷的你和我。 
 

1. 自省 

創世記記載始祖犯罪，因為那樹的果子悅人眼目、可喜愛，又使人有智慧。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

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創三 6) 
 

當人讓自己裡面的惡、私慾牽引，人就會犯罪。罪有一股勢力，叫人忘

記、不遵守上主的心意、當神「無到」，自己話事。這種狀態我會稱為

「驕傲(當神無到)/自我中心(自把自為)」：自以為自己是生命的主。 
 

人被試探，不可說：「我是被神試探」；因為神不能被惡試探，他也

不試探人。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私慾既

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雅一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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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犯罪、自我中心的人，是被罪轄制了，行事為人就只會按自己

的心意，聽到的只是自己想「點就點、喜歡點就點」。即使是有外來

的提醒、甚至被揭發，都可以有很多辨解、理由。主耶穌差遣聖靈

保惠師來，其中一個心意就是讓犯罪、驕傲的人，自己責備自己。 
 

他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約十六 8) 
 

當人讓自己裡面的惡、私慾牽引自己、甚至犯罪時，聖靈會讓人識

得責備自己。因為聖靈保惠師是在人的靈/生命裡，祂了解每人的靈

/生命的每個狀態，祂見到人被惡、私慾牽引、犯罪時，祂「唔會隻

眼開隻眼閉」，祂愛的祂一定管教。祂一定會有提醒、勸勉、督責。 
 

操練自省就是我們操練聆聽、察驗聖靈的聲音，特別是聽聖靈向我

們顯明自己裡面有什麼惡、私慾、犯罪。聖靈可以藉著不同的媒介：

禱告、獨處、崇拜、讀經、查經等，向我們顯明我有什麼惡、私慾、

犯罪，而祂也有能力軟化人心的剛硬，祂可以賜人肉心代替石心。

我們需要的是放下自以為是的態度，謙卑接受聖靈的責備。 
 

由聖靈帶動的自省，可能伴隨憂傷、厭惡、懊悔、遺憾等感覺。當

人內心泛起這些感覺時，你一定留意得到，你可以不當作一回事、

不順著聖靈的感動、甚至消滅聖靈的感動，但是當你願意聆聽、察

驗聖靈在這些感覺中向我們說什麼，聖靈就在人的心工作，祂會按

祂的心意，向我們顯明我有什麼惡、私慾、犯罪。聖靈使人自己責

備自己、謙卑自己，不是要「醜」我們、「兇」我們、取笑我們，而

是祂要感動我們回轉、回到天父的家裡、釋放被罪轄制的我們。 
 

聖靈釋放被罪轄制的人，祂向人第一步做的是讓我們自己責備自己

的意思是：同意聖靈對我們的指責。舊約希伯來文「認罪」與「稱

謝」都來自同一字根「承認」。當上主幫助我，我稱謝上主因我承認

祂給予我恩典。同樣，當聖靈指責我、揭示我的罪，我認罪因我承

認祂給予我的指責是正確的。這種謙卑、願意向神認罪的態度，就

是聖靈在我們的靈/生命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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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罪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壹一 9) 
 

聖經應許當上主指責我、揭示我的罪，我承認祂給予我的指責是正

確時，信實的神、公義的神，祂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

的不義。上主藉住赦免與潔淨的行動，釋放我們。就像小孩子在地

上打滾，弄得一身骯髒，只要他回家，家長一定幫他脫下舊衣、為

他洗衣服、換上乾淨的衣服。也像浪子故事中那小兒子，他知罪悔

改回家，他父親遠遠看見，就動了慈心、跑去抱他，與他親咀，給

他穿上上好的袍子、戒指、鞋子。 
 

因為上主的公義信實，祂沒有因為我們的罪而震驚、也沒有氣得發

瘋，而是上主希望饒恕罪人，釋放罪人。祂對人永不止息的愛遠遠

超過我們的罪。祂是以堅定的愛與接納回應真誠承認的人，目標只

是為罪人擊開捆鎖、使罪人再次與祂結連。 
 

聖靈在人心內的工作：感動人自省與向神認罪，目標是釋放人脫離罪的轄制。 
 

少年時的奧古斯丁才華洋溢，卻過著放蕩不羈的生活。17 歲，將一

位社會階層低於他的女性納為妾。18 歲生有一子。30 歲那年，跟米

蘭主教安波羅修學習天主教信仰與神學，並與同居十多年的情人分

手，跟小他 18 歲的少女訂婚。到了 32 歲，某一天，奧古斯丁在米

蘭寓所的花園中散步，聖靈催逼他從罪中回頭。他的心靈呼喊著：

「要等到何時呢？何不就在此刻，結束我污穢的過去？」這時他恰

巧聽到鄰家兒童的讀書聲：「拿起來讀，拿起來讀。」於是他拿起身

邊的新約，讀到羅馬書中的話：「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

可爭競忌妒；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自此以後他便真誠歸向基督，

並於次年受洗，專心一致作修士、神學反思及寫作的服侍。 
 

3. 彼此認罪 

那麼認罪看起來就是個人與上主之間的私人事件，為什麼把認罪列

在群體操練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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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犯罪後向上主認罪、甚至迫切祈求赦免，自己與上主禱告交往一

輪後，有時沒有察覺得釋放、蒙醫治。有時會懷疑我們的赦免、對

我們的認罪失望，甚至擔心也許我們只是對自己認罪，而不是對上

主認罪。更不用說有時我們會跌入犯罪、認罪、又再犯罪的循環。 
 

當人只是私下認罪，其實並沒有用盡全力對付罪惡、也沒有全數支

取上主為對付罪惡而預備的恩典。 
 

因為罪另一層面的特性：罪是影響/連累整個屬靈群體。約書亞記第

七章記載亞干一人犯罪，連累整個民族在攻打艾城時慘敗。當然我

們現在不是一起住帳棚、一起打迦南，關係看來好似沒有當時的緊

密；但新約以基督的身體來形容教會，弟兄姊妹是各自在這身體上

作肢體的，其緊密、互相牽連的程度，是血濃於水的！弟兄姊妹是

骨肉至親，其中一人犯罪，對整個基督的身體有很大的影響。 
 

你們這自誇是不好的。豈不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來嗎？(林前五 6) 

一點麵酵能使全團都發起來。(加五 9) 
 

上主設立教會，招聚罪人進入教會，是讓人不需要單打獨鬥、人可

以在教會中一起對付罪惡。聖經命令我們：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

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五 16) 
 

彼此認罪是一種很難的操練，原因是我們未曾把教會看作一個基督

的身體、罪人的團契，我們看教會是信徒俱樂部。當我們軟弱、犯

罪、自省、認罪之後，我們總覺得「一人做事一人當」、與人無尤。

何況與其他肢體都是只在聚會時見下面、分享下，只要自己內心的

真相沒有被揭發，彼此隱瞞，以表面的行為、將自己是罪人的身份，

掩藏於謊言及虛偽之中：以敬虔的外貌、事奉的行動，在教會呈現

一套標準基督徒的言行，只分享一些無關痛癢的事件。 
 

當我在神學院讀三年級時，老師要求同學與另外 1-2 同學組成守望小

組，我內心充滿懼怕與焦慮：擔心若同學知道我的軟弱、罪惡，大家

會不會笑我，或者把我的罪再次傳開、公諸於世，使我無地自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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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初選組員時，會選看起來比較接納自己、不「口疏」的同學。 
 

不過，撫心自問，每當我經歷聖靈的責備、認罪、上主赦免，我內

心真渴望與身邊的手足肢體分享、彼此認罪，以致我無需以「強的

我/聖潔的我」、我渴望以「真的我/會犯罪的我」自處及與人相處，

進深經歷上主在群體中要給下的釋放及醫治。更何況當我面對一些

認完再犯、屢認難改的罪，在陰暗的角落與罪搏抖時，我渴望有同

伴為我守望禱告、有人為我點起一盞明燈。 
 

因為當人向另外一人揭示自己犯罪、罪性的軟弱時，福音的光就射

進那人內心的陰暗和封閉的地方。罪必須暴露於光明之中，罪的破

壞力少會大大地減弱。而人的咀巴說出所犯的罪，是一場艱苦的奮

鬥。唯有聖靈才能賜予人這動力、思典，使人不必掩飾自己的過錯，

放下自義的堡壘、防衛的機制，向上主認罪、以及向肢體彼此認罪。 
 

我們同是罪人。在互相認罪的行動中，我們把醫治的能力釋放出來。

我們的人性不再被否定，乃是被改變了。 
 

身上肢體人以為軟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

的，越發給他加上體面；不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我們俊美的肢體，

自然用不著裝飾；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

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林前十二 22-25) 
 

有團契的弟兄在小組內認罪/分享軟弱，雖然是個人掙扎/犯罪，但他

向組員認罪、請求組員為他禱告以及彼此看守，就是讓聖靈的光照

入他心裡的黑暗之中。他向組員認罪這行動，實際會他經歷到上主

藉組內的肢體給予他的赦免及接納(對罪不認同、對罪人仍然是接納) 

這過程其實是上主進深醫治他：使他在個人掙扎/犯罪時，他真實的

經歷來自組員具體的接納、釋放、挽回、代禱、守望、同行。同時

他的分享也在激勵其他組員，帶動其他人再分享自己內心的狀況，

這樣的團契/小組就逐漸進入緊密結連的關係，嚐到身體中如手足、

器官之間的親密。 
 

這種緊密、親密的關係是要帶出醫治的能力。上主藉教會釋放、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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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罪人，就如林前十二 23-25：「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

發給他加上體面；不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

欠的肢體。」情況就像身體受到外間病毒入侵，整個身體的免疫系

統就一起工作，各按自職的對付病毒。為了不是炫耀自己有幾好、

有幾威，為的只是要醫治、挽回那被罪轄制的肢體。 
 

10 多年前我在一個學習事奉的群體中，有一肢體犯罪跌倒，那人向

領袖認罪、更向我們一群同伴認罪，我們就成為這人的守望、支持，

這人因為犯罪就暫停參與這學習事奉群體，接受紀律的過程，不是

要懲罰、DQ 這人，而是讓這人可以從已經習以為常的環境中停下

來，專心聆聽聖靈的聲音；在這人身邊的肢體，就分擔了這人的服

事、甚至為其照顧家庭、以禱告及經濟支援其家庭等，讓這人可以

無後顧之憂地，重整自己與神的關係，以致生命得著更新成長。過

了好幾年之後，這人再次參與該事奉群體，因為聖靈藉住那群體對

這人給予的紀律、管教、支援、接納後，這人已經擺脫那罪的轄制，

所有認識這人的，都為之感恩、歡樂。 
 

這樣彼此認罪、信任的狀態很難達到嗎？需要很大的勇氣與坦誠，

好多肢體因著過去彼此認罪的經歷、受了從肢體而來的誤會、傷害，

感到痛苦、難受，甚至由一個教會轉到另一教會，希望可以重新開

始。那麼就讓我們看看認罪作為教會整體性的操練，我們可以怎樣

學習彼此認罪。 
 
當我犯罪時... 

1. 自省及認罪(同意聖靈對我的指責，向神認罪、感謝祂的赦免及釋放) 

2. 求問聖靈(可以向什麼肢體、在什麼時候分享我這個自省及認罪 

的經歷)，以致這罪不再只是在我內心那黑暗的角落裡 

3. 若聖靈感動您，就不要與祂爭辯(唔使啦、好少事、唔再犯咪得了)， 

人內心好自然會抗拒這感動，那麼我們可以與聖靈繼續對話、尋 

求聖靈給予您信心及勇氣 

4. 嘗試就按聖靈的感動，在祂帶領的時間、向該肢體分享，一起為之禱告 
 
當人向我認罪時... 

首先，你需要認清：那犯罪的人不是一個在我身體以外、可有可無的人，
而是在我身體的一部份，是連於我一個器官、一個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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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溫柔的心聆聽/不論斷 

加六 1 提醒我們，首先自己也需要分辨：認清自己是屬靈人、需要聖

靈在我們中間、為我們預備一個溫柔的心。「挽回」這字曾以「補網」

出現在可一 19，當時的漁夫打完魚回來，他們一定會好細心看看那魚

網有沒有穿、有沒有破口，然後在穿了、有破口的地方補回。我們在聖

靈裡，祂就是可以給予我們溫柔的心，以致我們可以細心地彼此聆聽， 

不奚落、不嘲笑、不急於下判斷。 
 

2. 宣告赦免 

復活的主在約廿 21-23 向門徒吹一口氣，是要讓我們在世上，受聖

靈後被祂差遺，代表基督，宣告赦免，讓我們確實經歷上主的釋放

及醫治。就像舊約中作祭司的，當人按著上主的吩咐認罪、獻祭後，

祭司會宣告：「潔淨了」。這宣告來自上主之說話賦予的權柄、也是

向人發出安慰的信息。今日把祭司的職份賜給我們，藉弟兄姊妹的

聲音，我們聽到罪得赦免的宣告、而得到上主的安慰。 
 

3. 彼此認罪、互相代求 

宣告赦免後，不要忘記雅五 16 彼此認罪、互相代求這命令。這命令

並非用來讓自我感覺良好：因為你犯罪、而我沒有犯罪，我就可以

為你祈禱，你好像我一樣就好了！彼此認罪、互相代求是我們首先

認到我們其實都是罪人，我們都需要經歷上主的赦免及醫治，我們

都可以經歷上主醫治的能力，並非因為我們可以不犯罪，而是我們

按照主的吩咐，主的醫治就可以臨到我們。 
 

所以自省與認罪並非只是個人的屬靈操練、修行，更是一個非常建

立群體的操練：讓罪人在信徒群體中，更深經歷上主藉群體，為罪

人的釋放及醫治所預備的恩典。因為耶穌基督已經為教會捨命，在

我們仍是罪人時，就為我們捨命，從此我們就知道：耶穌基督定意

為我們對付罪惡、亦想我們不需要獨自一人面對罪惡，祂願意我們

聯手一同對付罪惡，從而經歷祂為我們預備的釋放及醫治，以致祂

願意我們成為教會、基督的新婦、一個聖潔的群體。 
 

願意我們一起操練自省、認罪，以及彼此認罪、互相代求。 
  


